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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和 之 声 
    2009 年度第 5 期（总第 41 期）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会团支部主办 2009 年 5 月 31 日  

【宝山运动会取佳绩】 

我所运动员钱华夺得女乒第三名 

在 5 月 29 日、30 日举行的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杨行杯”乒乓球比赛中，

瑞和财务公司员工钱华获得女子单打第三名的好成绩。 

本次比赛我所共派出了男女共 7 人的团队，分别参加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

的比赛。在比赛中，我所运动员积极进取、团结合作、奋力拼搏，充分展现了我

们“瑞和”人的精神面貌，锻炼了意志品质，并且增进了与外单位之间的交流，

本次运动会也必将会推动我所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王友军 

 

第二届主题摄影作品比赛通知 

瑞和会计师事务所等成员单位员工： 

根据上一届摄影比赛大家的热烈反应，经工会与团支部商量，决定继续在

事务所内举办“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摄影比赛。 

 参赛题材：和往年不同，为迎接世博会的召开，本次摄影比赛的主题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摄影作品需健康向上，可展现生活中的所见所悟，

本人体会感受。摄影作品须配文字标题（10 字以内）。体裁不限。 

 参赛对象：瑞和会计事务所及各成员所单位员工。（需本人拍摄的作品） 

 作品截稿时间：即日起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摄影作品统一交办公室

处。每人最多可选送 3 张作品。7 寸彩印照片（今后如被评为优秀作品参加展

出，作品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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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方式：通过广大员工对全所的摄影作品进行评选。评选结束后，

将以优秀作品在所内展出并颁发“优秀作品鼓励奖”。（具体评选方式见选票） 

 评选结果公布日期：2010 年 1 月 1 日。 

工会 团支部 

 

【品味生活】 

让心悠闲度假 

第一次到丽江是跟团的，当时是单位组织一行十几人。虽然是走马观花，已

经被那独特的气息所吸引，也说不出什么好，就是觉得丽江是个别具风格的地方。

这次有机会休假，又想到了丽江，对！就选择丽江！好好的渡一回假，也好好地

感受一下丽江的与众不同! 

大研古城是比较热闹的地方。八卦形的几条石板路通向中间的四方街。每条

都不一样，有的平坦，有的一直通往山上，可是每条都相似地一家店挨一家店，

让初来的人们搞不清方向。古城其实是在一个叫黄山的山脚下，面对着新城交接

的地方有个硕大的木质水车。人们到此都会拍上一张照片以示到了丽江的大研古

城。其实热闹古城已经成了丽江的标志，人们在这里体会丽江特色商品和小吃，

在四方街感受丽江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走在熙熙攘攘悠长的古城石板路上你可

以把心情放松到极致。  让你感受丽江是一个真正悠闲的地方。古城中到处充

满了民族艺术气息，到处是懒懒的阳光。人们可以背着懒懒的心情，懒懒的喝着

茶，懒懒的望着天，任思绪随着浮云飘荡。。。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这才叫休

闲、这才叫生活。 

但是，我更喜欢距大研古城数公里的束河古镇。因为几条小溪在此聚集像是

被绳子束起，束河才有了此名。悠长的小溪水清澈见底。河底是被冲洗得非常干

净的碎石子，这里的水由于从雪山一路下来，是彻骨的冰凉。小溪中有许多小鱼，

穿梭在碎石子间非常惬意。宽一点的地方形成谭，里面会有许多大的三纹鱼，当

然这里三文鱼的味道也是绝对的鲜嫩。或许只有这冰冷的雪山之水，才能将这样

的鱼养得如此肥美。  

发呆是在丽江古城的一大活动。 尤其是束河。不知道享受此种的人大概就

不会喜欢这个地方。长长的小溪将束河古镇分成两半，溪水南边是农田和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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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溪水北边是一排被装修得带有民族风味的酒吧、书吧。在这里，人们发呆、

上网、看书、喝茶、聊天、晒太阳。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可以是躺椅或摇椅。坐

在树下、河边，沏上一壶茶，来一份小点。以最最放松的姿势将自己搁在椅子里，

深深地吸一口这里新鲜懒散的空气。你可以透过树叶望到树叶间一丝丝蓝天和白

云，你可以看到溪水中小鱼在石缝间穿梭，你可以看到对岸田间穿着民族服饰耕

种的人，也可以听着隔壁家的流行音乐将人生的滋味慢慢的回味。 

生活应该有许多种享受。对我们生活在喧闹的大都市、生活节奏很快的人来

说，特别向往悠闲的生活。从丽江回来时还带着那份慵懒的心情。建议大家，在

某些时候停下来歇息一下，调整一下，让自己可以更加轻松的面对生活。让我们

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情趣！ 

                                                         相   群 
 

2009 年财会人关注的十大新闻 

【小记】 

2008 年，不平凡的一年，有太多值得我们回忆的事情：南方冰雪灾害、314

打砸抢烧事件、512 汶川大地震、08 年北京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太多太多，

让我们感动 、气愤、悲伤、喜悦与欢呼，仿佛所有的心情在这一年中都展现了

一番，每个人都掺杂着复杂的情感…… 

     2008，对于我们财会人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关注，也有太

多值得我们去思考……下面列出了 08 年财会人比较关注的十大问题，看一看有

没有波动你心弦的那一条。 

 

       1、2009 年 CPA 考试改革三次变动日趋完善 

     入选理由：CPA 是会计界的王牌考试，它牵动着数万会计人的心。不论是

正在积极备战的考生，还是在 CPA 战线中执业十余年的老兵，对 CPA 考试制度

改革都颇为关注。可以说，CPA 考试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2008 年，CPA 考试改革是会计界首门大事。 

 

     2、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新规出台 

    入选理由：为加强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的管理，监督注册会计师保持基本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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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执业水平，执行长达 11 年之久的《注册会计师年检办法》被废止，中注协

发布实施《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办法》，此举堪称 CPA 界重大改革。 

 

     3、金融危机将提高财会人才的就业门槛 

    入选理由：“我不炒股，没基金，存款只有一点点，金融危机影响不到我。” 错，

2008 年，金融危机已经悄悄抬高了财会人才的就业门槛，潜入你的钱包，阻截

你的经济来源，你还没有发觉吗？ 

 

     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现裁员潮 

    入选理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向被奉为会计业的金饭碗，就业者认为只要

进入这四扇门的其中一扇，就意味着吃不愁穿不愁。刺骨的金融危机寒潮似乎也

波及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僧多粥少，他们纷纷减薪裁员，掩门避寒，你感觉

到寒冷了吗？ 

 

     5、正保远程教育集团上市 

    入选理由：2008 年，对于正保远程教育集团是不平凡的一年，在美成功上

市，这证明公司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规模在不断扩大，它已不在满足于现有的国

内市场，而更加立足长远。有人说：“正保远程教育集团呼喊着上市，嚎啕着下

跌，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我想说：“错！”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许多

企业来说造成了致命的一击，但是对于正保集团，它是开拓完善自我的时机，是

证明实力坚实的机会，更是大胆向前迈向国际的新开端，未来的发展如何？让正

保集团的实际成果证明给你看吧！ 

 

     6、中注协将对证券期货资格会计所执业检查 

    入选理由：“炒鱿鱼、接下家”行为屡见不鲜，2008 年中注协组织力量重拳

出击，进行行业彻查，打出了漂亮的执业检查组合拳。 

 

     7、2008 年会计职称考试延期 

    入选理由：一场突如起来的灾难，摇碎了中国人的心，也打破了原本的会计

职称考试计划，在痛苦中，我们依旧坚持备考，你们都是勇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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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实施细则修订出台 

    入选理由：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定稿，将在２０

０９年１月１日起与此前公布的三个暂行条例同步施行。为保证三个新税收暂行

条例的顺利实施，有必要对现行实施细则作相应修订。税收实施细则的修订，重

点明确了增值税转型改革、混合销售行为、境内营业税应税劳务界定……会计人，

我们又要开始学习了。 

 

     9、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承认中国会计准则等效 

    入选理由：新年新气象，中国会计准则迎来 2009 年开门红。自明年 1 月起，

承认中国的会计准则与欧盟实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执行等效准则的外国

公司在欧盟上市时可按照其等效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这可能为企业省下一笔数目

不小的上市费用。 

 

     10、中国注册会计师有望在新加坡大展拳脚 

    入选理由：CPA 问鼎中国会计界的同时即将在新加坡大展拳脚，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中国的 CPA 将会与更多国家的同类资格考试相互认证。 

张海燕供稿 

 

【财税资讯】 

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新政解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9]60 号）于日前出台。  

  企业清算：从此不再持续经营  

  与告别持续经营前提相对应，企业清算时应以清算期间作为独立纳税年度。  

  企业清算源于终止。企业清算是指企业因为特定原因终止时，清理企业财产、

收回债权、清偿债务并分配剩余财产的行为。  

  企业只要进入清算，持续经营的假设将不复存在。持续经营原本是会计核算

的四大基本前提之一，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都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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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总体是在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进

行纳税调整，这一点已经在国税发[2008]101 号文件和国税函[2008]108 号文件

设计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中得到了完整体现，也就是说会计假设在所得

税上也是大体被遵循的，只不过在个别地方基于保护税基的需要进行了修正。  

  企业清算期间已经不是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期间，正常的核算原则将不再适

用，因而会计核算及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应终止持续经营假设。  

  与告别持续经营前提相对应，企业清算时应以清算期间作为独立纳税年度。

财税[2009]60 号文件规定，企业应将整个清算期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计算

清算所得。无论清算期间实际是长于 12个月还是短于 12个月都要视为一个纳税

年度，以该期间为基准计算确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企业如果在年度中间终止经

营，该年度终止经营前属于正常生产经营年度，此后则属于清算年度。不过，稍

有遗憾的是，财税[2009]60号文件并没有规定如何确定企业清算期间的开始日，

实际工作中需要结合《公司法》、《破产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具体判断。  

  清算财产：都要视同变现  

企业清算税务处理的核心是企业清算环节清算财产（资产）的处理。  

  清算环节的资产所隐含的增值或者损失一律视同实现。清算是企业解散前的

最后一道环节。  

  一般来说，清算完毕后，企业作为一个法律主体、会计主体和纳税主体的资

格都会随之消亡。我国税法承认企业的独立纳税人资格，因此需要在企业将剩余

财产分配给股东前就清算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也是在企业层面对企业资产隐

含价值行使课税权的最后环节。所以，企业清算期间的资产无论是否实际处置，

一律视同变现，确认增值或者损失。  

  确认清算环节企业资产的增值或者损失应按其可变现价值或者公允价值进

行计算。清算期间，企业实际处置资产时按照正常交易价格取得的收入可作为其

公允价值。  

  对于清算企业没有实际处置的资产，应按照其可变现价值来确认隐性的资产

变现损益。《企业所得税法》本身没有对可变现价 值进行定义，此时可以移植

《企业会计准则》对可变现净值的规范加以确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资产

的可变现净值应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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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来计量。  

税收优惠：与清算业务绝缘  

  清算所得不适用任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第 25 条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项目，

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而企业清算期间，正常的生产经营都已经停止，企业取得

的所得已经不是正常的产业经营所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已经不存

在，因而企业清算期间所得税优惠政策应一律停止，企业应就其清算所得依照税

法规定的 25%的法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比如，一个位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区的企业，在 2010 年年底以前正常经

营期间享受的是 15%的定期低税率优惠，但是这样的企业如果在西部大开发优惠

期间注销，其清算所得必须适用 25%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同理，一个正常经

营期间享受 20%优惠税率的小型微利企业，在清算完税时却需要依照 25%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工作中需要厘清的是，清算所得是否可以用于弥补清算前正常生产经营

期间符合税法规定的亏损。由于弥补亏损并不属于税收优惠，并不能套用清算所

得不适用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理由来禁止补亏。事实上，《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在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

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只要不超过 5 年，清算所得就可以作为“以后年度

的所得”参与补亏。也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清算所得可以看 作是尚未课税的隐性

资产增值，如果企业在进入清算期间之前将有关资产出售，那么在总体所得不变

的情况下，清算所得就会被提前转变为正常生产经营所得，因此清算所得应该和

正常生产经营所得一样可以用于补亏。  

  剩余财产：股东也有涉税处理  

  被清算的企业不能适用税收优惠，但是继续存在的股东依然可以享受法定优

惠。  

  财税[2009]60 号文件规定，企业全部资产的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减除清算

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结清清算所得税、以前年度欠

税等税款，清偿企业债务，按规定可以向所有者分配剩余资产。这里的所有者可

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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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里只考虑居民法人股东，这些股东从企业分回的剩余财产，其所得税

处理方式在世界各国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是将这些分回的剩余财产全部作为

股息来处理；有的国家则将其全部作为资本利得（财产转让所得）来处理。  

  我国则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股息，一部分作为资本利得。财税[2009]60 号文

件指出，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

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

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

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被清算企业的股东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资产应按

可变现价值或实际交易价格确定计税基础。在这个规定中，股东分配剩余财产中

确认为股息所得的部分，符合条件的可以作为免税收入看待。 也就是说被清算

的企业不能适用税收优惠，但是继续存在的股东依然可以享受法定优惠。 

众垚咨询部供稿 


